
钦州市本级财政票据业务办理告知书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04号）的有关规定，财政票据包括财政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实行“凭证领用、分次限量、核旧领新”的管理制度，每次领用数量一般不超过本单位6个月的使用量。
一、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

（一）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首次领用财政票据，应按规定向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申请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并根据单位性质提交下列材料：
1.填写《钦州市本级财政票据领用证申请表》。

2.申请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的函。

3.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4.收费文件（复印件）。

5.社会团体章程（复印件）。

6.《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二）财政票据使用单位发生合并、分立、撤销、职权变更，或者收费项目被依法取消或者名称变更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15日内，向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申请办理《财政票据领用证》的变更或者注销手续，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变更或注销《财政票据领用证》的函。

2.有关部门批准单位撤销或合并的文件（复印件）。

3.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

4.原领取的《财政票据领用证》（原件）。

5.核销已领取的财政票据。

二、首次领用财政票据

首次领用财政票据，需出示《财政票据领用证》，并按照领用财政票据的类别提交相关依据。

　　（一）领用非税收入类票据的，应当根据收取非税收入的性质分别提交下列依据： 

　　1.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提交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文件复印件。 

　  2.收取政府性基金的，提交国务院或者财政部批准收取政府性基金的文件复印件。

　　3收取国有资源（资产）收入的，提交国务院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批准收取国有资源收入的文件复印件；或者有关部门批准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的文件复印件。

　　4.收取罚没收入的，提交证明本单位具有罚没处罚权限的法律依据。

（二）领用结算类票据及其他财政票据的，需提交领用票据申请书，在申请书中详细列明领用票据的种类、使用范围和具体项目，并分别提交下列依据： 

　　1.领用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的，仅需提交领用票据申请书。

　　2.领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除提交领用票据申请书外，还需提交本单位符合接受捐赠条件的依据。 

3.领用医疗收费票据的，除提交领用票据申请书外，还需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及市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收费文件复印件。

4.领用社会团体会费票据的，除提交领用票据申请书外，还需提交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社会团体的文件以及社会团体章程和收取会费的依据。（备注：各社会团体原在民政部门领用的财政票据，应到民政部门办理核销手续。未办理核销手续的，不得向财政部门申领财政票据）
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均需加盖公章）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单位核发《财政票据领用证》，并发放财政票据。

三、再次领用财政票据

再次领用财政票据，应当出示《财政票据领用证》，填报《财政票据核销审核表》（包括票据名称、册（份）数、核销起止号码、作废份数、收取金额、应缴金额、实缴金额、缴款单号等内容），并按照领用财政票据的类别分别提交相关材料，经审验无误办理票据核销手续后才能再次领用新票据。审核不合格的，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暂停发放新票据。

（一）领用非税收入类票据：
1.非税收入一般款书：需填报《财政票据核销审核表》，并提交上次领用且已使用过的票据第一联原件（核验后退回）或复印件。如有作废票据，需将票据存根与作废联次一并提交审核。
2.非税收入通用票据。

（1）手写票据：需填报《财政票据核销审核表》，并提交上次领用且已使用过的票据存根，及本次核销票据收入已缴存钦州市本级国库或财政非税收入专户的缴款凭据的原件（核验后退回）或复印件。如有作废票据，需将票据存根与作废联次一并提交审核。

（2）机打票据：需填报《财政票据核销审核表》，本次核销票据收入已缴存钦州市本级国库或财政非税收入专户的缴款凭据的原件（核验后退回）或复印件。如有作废票据，需将票据存根与作废联次一并提交审核。

（3）电子票据：需在广西财政票据电子化管理系统中申请领用票据以及申报票据核销，并备注本次核销票据收入已缴存钦州市本级国库或财政非税收入专户的缴款凭据票号。

（二）领用结算类票据及其他财政票据：
除不需提供已缴存钦州市本级国库或财政非税收入专户的缴款凭据外，参照再次领用非税收入类票据需提供的材料办理。
四、其他事项
（一）领用未列入《财政票据领用证》内的财政票据或开票项目，应当向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提出申请，并按照领用财政票据的类别提交相关依据。经审核后，在《财政票据领用证》上补充新增财政票据或开票项目的相关信息，并发放财政票据。 
（二）财政票据或者《财政票据领用证》灭失的，财政票据使用单位应当查明原因，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并自发现之日起3日内登报声明作废。

办公联系方式――

办公地点：钦州市钦北区银河街125号钦州市财政局主楼5楼（钦州市非税收入结算中心）

服务咨询电话：0777-2896711、28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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